
主計月刊︱第 792 期︱ 2021.12

專題

屏東縣鄉（鎮、市）會計規制

建置推動情形
因應政府近年會計變革，鄉（鎮、市）新會計制度相繼自 108 年度及 110 年度起正式實施，並配合

資訊系統革新運用，以提升整體財務效能。本文介紹屏東縣政府主計處輔導、協助轄管 33 鄉（鎮、

市）推進各項會計制度及資訊系統革新作業情形，供各界了解與參考。

郭丁參（屏東縣政府主計處處長）

壹、前言

地方制度法自 103 年修正

後，我國現有地方自治團體計

6 直轄市、13 縣、3 市、6 個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198 個鄉

（鎮、市，包括 146 鄉、38 鎮

及 14 縣轄市），連同中央政府

總共有 227 個公法人，依據預

算法、會計法規定共編列 227

個總預算及辦理 227 個總會計；

屏東縣政府轄管 33 個鄉（鎮、

市），係全國轄管最多自治團

體之縣（市）（下頁附圖）。

為健全我國政府會計作

業，達成與先進國家實務接 

軌、符合現代化政府會計理論，

增進報表有用性，以及提升政

府效率等目標，行政院主計總

處近十餘年來積極推動政府會

計革新作業，並重新訂定政府

會計公報等規制，中央政府與

地方政府自 105 年度起陸續實

施，而鄉（鎮、市）及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則於 108 年度始

予實施。嗣因應會計法 108 年

修正刪除第 29 條後，政府財物

及固定負債等財務資訊均須列

入平衡表，故於 109 年再修正

屏東縣及轄管 33 鄉（鎮、市）

會計制度相關規定，並自 110

年度正式實施。

貳、制度革新推動難

題，基層主計人

力不足

政府會計制度係政府會計

處理之準據，屏東縣各鄉（鎮、

市）108 年度前之會計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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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各市縣轄管鄉鎮市及山地原住民區數量

理係沿用民國 67 年 7 月訂定的

前臺灣省鄉（鎮、市）會計制

度，該制度規範年久未修正、

過於陳舊，已不合實務需求；

另會計資訊系統方面，屏東縣

33 鄉（鎮、市）公所原係使用

神行、冠群、新意 3 種會計軟

體辦理預（決）算、經費執行

及出納作業，常囿於使用系統

不同而有不一致處理程序，且

其預算編列之業務計畫及工作

計畫亦有不一致情形，造成彙

編困難。

屏東縣 33 鄉（鎮、市）

主計人力囿於組織員額之限

制，僅 11 鄉（鎮、市）公所

編制有主辦會計及佐理人員，

餘 22 鄉（鎮、市）公所編制

僅 1 員，平均每公所人力配

置 1.39 員，僅高於金門縣，

低於其他縣鄉（鎮、市）公所

主計人力配置（下頁附表）；

平時會計業務執行仍須配合鄉

（鎮、市）代表會議期間，接

受民意機關施政監督，基層公

所主計面臨壓力沈重及人力吃

緊窘境。爰 108 年度新會計制

度推動初期，即遭遇基層主計

人員抗拒及各鄉（鎮、市）公

所業務單位反彈，例如無法適

應制度及系統變革、資訊系統

操作與管制較原會計系統更繁

瑣且陌生、無財產管理系統致

須以人工作業管理財產、鄉鎮

市代表會無法使用會計及出納

系統等問題。

考量屏東縣鄉（鎮、市）

主計人力長期不足，為使各鄉

（鎮、市）均能以一致標準化

作業，配合前述政府會計革

新，並減緩推動之衝擊，屏東

縣政府主計處自 105 年啟動

鄉（鎮、市）會計制度研議，

後續並推動資訊系統建置及實

施，其間扮演承上啟下中介角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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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說明共同資訊系統優勢、

辦理各項輔導措施，逐一克服

所遭遇難題，不斷地調整因應

措施與解決方式，以雲端團隊

運作及資源共享模式，持續推

動鄉（鎮、市）會計規制革新

作業，期使整體會計服務效能

極大化。

參、雲端團隊群策群

力，精進會計制

度革新

附表　各縣鄉（鎮、市）公所專任主計員額比較

縣別 鄉（鎮、市）數
鄉（鎮、市）公所 
專任主計員額

公所平均專任 
主計人力配置

南投縣 13 39 3.00

花蓮縣 13 30 2.31

雲林縣 20 46 2.30

彰化縣 26 57 2.19

宜蘭縣 12 26 2.17

澎湖縣 6 13 2.17

嘉義縣 18 37 2.06

臺東縣 16 32 2.00

苗栗縣 18 33 1.83

新竹縣 13 21 1.62

屏東縣 33 46 1.39

金門縣 6 5 0.8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各鄉（鎮、市）基於地方

自治精神，行政組織與轄管業

務性質不盡相同，涉及層面複

雜。為使基層主計同仁推動規

制革新業務能運作順暢，本著

團隊合作精神，群策群力，聚

合眾人智慧和經驗，共同探討

並解決遭遇問題，以創新思維

精進主計業務。

一、雲端團隊運作模式

由屏東縣政府主計處以雲

端團隊模式因應新會計制度之

實施，為免過程可能遭遇問題

及同仁抗拒，積極研議解決方

式，例如整併鄉（鎮、市）預

算業務及工作計畫，並訂定各

年度屏東縣各鄉（鎮、市）公

所總預算編製注意事項、墊付

案會計分錄建議版、提供屏東

市公所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

照表（累計）調整數明細計算

俾各公所參用。

二、採標準範例作業模式

修正會計制度

有關各鄉（鎮、市）相繼

自 108 年度及 110 年度正式實

施之新會計規制，屏東縣參考

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定之會計制

度範本，採標準範例作業模式

於 107 年啟動修正轄管鄉（鎮、

市）會計制度，由屏東縣高樹

鄉公所先行辦理制度研修程

序，並會商相關單位及審計單

位，送屏東縣政府核頒後，統

一協助其餘 32 鄉（鎮、市）

公所辦理各類會計制度修正作

業，108 年度正式實施。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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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應會計法刪除第 29 條，再

次進行會計制度之修正，由屏

東縣屏東市公所先行辦理制度

研修程序，並統一協助其餘 32

鄉（鎮、市）公所修正會計制

度；另為協助各鄉（鎮、市）

公所公共造產基金會計制度訂

定，經擬具參考範例，於 109

年核定頒行。

三、資訊系統更新及教育

訓練

配合會計制度修正及資訊

系統更新，積極辦理相關教育

訓練，並製作月報勾稽說明及

勾稽程式，舉辦業務座談會等，

期增進各鄉（鎮、市）主計同

仁對制度及系統之了解。

（一）因應歲計會計資訊系統

各階段修正、更新，研

擬各項操作說明、使用

手冊，並適時開辦歲計

會計資訊系統及出納系

統教育訓練；配合各鄉

（鎮、市）預、決算編

製期程，統一於屏東縣

政府電腦教室由講師輔

導各鄉（鎮、市）編製

預算案及決算作業，並

辦理編製說明會，協助

各公所順利完成預、決

算編製。

（二）為協助各鄉（鎮、市）

公所因應 110 年度會計

制度修正增編之報表，

編製鄉（鎮、市）月報

勾稽說明及勾稽程式。

各鄉（鎮、市）會計報

告送屏東縣政府後，以

其會計月報統計資訊控

管會計處理遭遇問題，

並協助由源頭管控新規

制執行情形。

（三）辦理各項業務座談會、

與審計有約及相關訓練

課程，達成經驗分享、

意見交流等目的，以利

主計業務推動。

四、善 用 通 訊 軟 體 及

GOOGLE 表 單， 資

源整合並共享

建置辦公室自動化（OA2）

即 時 通、LINE 群 組 並 活 用

GOOGLE 表單，運用有限資

源，辦理相關業務公告、資訊

傳遞、反映議題及問題討論、

設計調查表等，隨時掌握時效、

提升行政效能。

肆、鄉（鎮、市）會

計制度統一建置

之影響

茲就鄉（鎮、市）會計制

度統一建置後可達到之效益及

影響，說明如下：

一、初學者更易了解政府

會計之精髓

查鄉（鎮、市）於 110 年

度實施之會計制度主要架構與

中央、市縣相同，惟囿於組織

規模，人力相對較為精簡；經

參酌公所實務做法，將總會計

與單位會計合併處理，實有助

於初學者在單一會計制度規範

下，即可完整窺知政府財務資

訊及其會計之內涵。為增進各

界了解，謹以屏東縣鄉（鎮、

市）110 年度適用之總會計制

度及普通公務會計制度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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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其與屏東縣 110 年度適用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一致規

定之主要差異。

（一）鄉（鎮、市）會計制度

之內容區分為「總會計

制度」及「普通公務會

計制度」2 類，主要係

考量總會計報告係由公

務機關、特種基金之會

計報告彙編而成，與現

行鄉（鎮、市）公所僅

處理公務會計事務之範

圍存有差異，爰訂定

「總會計制度」；另衡

酌公所預算編列型態係

總預算及單位預算合併

編製，並未單獨編列單

位預算，爰未訂定單

位會計制度，而係訂

定「普通公務會計制

度」，俾各鄉（鎮、市）

公所會計處理有所遵

循。

（二）簡化鄉（鎮、市）代表

會會計處理，主要係考

量其預算係編列於鄉

（鎮、市）內，規模小

且會計業務簡單，爰於

會計制度中明訂，平時

以預算分配數額撥入代

表會公庫，月底該會將

經費收支月報併入鄉

（鎮、市）公所會計月

報，年度結束再將分配

數執行賸餘繳回公所。

（三）由於鄉（鎮、市）並非

實施集中支付，爰收

入、支出統一由公庫存

款科目直接收付。

（四）另有關債務之舉借與償

還，配合鄉（鎮、市）

實務僅編製 1 套會計報

告，爰預算管控科目增

加債務之舉借與償還

預算數等科目定義，維

持預算法融資調度精

神。

（五）中央、直轄市政府部分

交易事項，例如債務之

舉借、償還及短期融資

等，係透由特種公務會

計處理之財務資訊彙編

至總會計；鄉（鎮、市）

債務之舉借、償還及短

期融資則可直接依循鄉

（鎮、市）會計制度規

範，經會計作業程序循

環（分錄、過帳 ...... 編

表）後，編製總會計報

告及總決算。

二、強化鄉（鎮、市）財

產管理內部控制效能

鄉（鎮、市）自 108 年實

施之會計制度考量財產係呈現

政府財力重要一環，應予充分

揭露，爰增編資本資產表及其

變動表；110 年度起，配合會

計法刪除第 29 條有關政府財物

及固定負債不得列入平衡表之

規定，爰資本資產表相關資訊

併入平衡表呈現，至資本資產

之變動情形，則以長期投資、

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

產變動表表達，以呈現財產增

加及結存等情形，可與設備等

資本門預算支用相勾稽，亦俾

利與財產管理單位列管之實務

報表相核對；另規範財產應提

列折舊，使財產隨使用、營運

或時間經過耗用（損），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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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財產實況。

鄉（鎮、市）財產係由財

產管理單位經管，常因管理鬆

散，內部控制未臻健全，經審

計機關財務收支查核發現迭有

增置財產未及時辦理登記、財

產未依規定每年實施盤點、帳

物不符未查明原因妥處、經管

土地未作定期或不定期檢查等

共同性缺失；且屏東縣轄管 33

鄉（鎮、市）公所，107 年以

前僅 20 公所建置財產管理系

統，致財產管理問題成為屏東

縣鄉（鎮、市）推動前述會計

改革之最大挑戰。

自 108 年度屏東縣轄管公

所實施新規制後，為強化經管

資產表達與揭露，經鄉（鎮、

市）公所主計單位與財產管理

單位、業務單位溝通，已逐步

協助公所完備財產管理程序，

包括就各鄉（鎮、市）期初開

帳之財產，首次進行逐一核正，

以及按月（年）提列折舊等；

又目前各鄉（鎮、市）已全數

採資訊化管理取代人工作業，

確可強化內部控制，有效提升

機關財產管理效能。

三、增進鄉（鎮、市）財

務會計資訊的完整及

品質，提升公共監督

效益

自治團體因各級政府自治

規則、財政監督體系及組織型

態等略有不同，遵循相同之會

計處理規範與資訊作業程序，

將有助增進財務報表比較性及

透明度，提升外界對自治團體

財政狀況及施政結果的了解。

110 年度修正實施之鄉（鎮、

市）會計規制更能完整呈現其

整體資源配置及財政情形，除

可了解目前施政重點及資源運

用情形外，並可對未來施政方

針作出最佳估計與預測，同時

因應政府財政負擔日益嚴峻，

更能完整評估、比較並了解自

治團體的財政績效及責任，以

提升公共監督效益。

伍、結語

政府會計係動態的溝通過

程，藉以傳達政府機關的經濟

資訊，表達政府之業務與財務

狀況、資金流量及施政績效，

透過公開透明的揭露，提供政

府財務資源取得、分配及運用

情形。鄉（鎮、市）係我國最

基層自治團體，長期以來各界

較少對其財政及資源運用情形

加以探討，屏東縣轄管 33 鄉

（鎮、市），109 年度歲出決

算規模 119 億餘元，整體資產

規模則達 370 億餘元，期能藉

由會計制度革新，建構整體財

務資訊，有效提升鄉（鎮、市）

財務報導的品質與透明度。

現行會計制度同時須表達

以預算基礎編製之決算報表及

以權責發生基礎編製之會計報

表，雖可完整呈現政府整體資

產負債全貌，惟囿於基層主計

人力不足，未來可就決算報表

與會計報表調節等問題，繼續

協調整合及擘劃推展，期政府

會計作業更能趨於簡便、完善，

呈現財務管理及資源整合運用

情形，發揮財政整體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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